南投縣辦理115年徵收補償市價變動幅度作業向南投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簡報暨115年第1次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1、 時間：115年6月5日下午2時30分
2、 地點：本府C棟二樓大會議室
3、 主席：王主任委員瑞德                           紀錄：曾文濱
4、 出席及請假委員與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出席委員
王主任委員瑞德、江委員東融、吳委員俊邦、林委員靜娟(柯科員芝妍代)、林委員昭喜、唐委員仁梂(張副處長惠瓊代)、陳委員秀珠、張委員美紅(劉約僱人員昱侖代)、蘇委員瑞祥(張技正宏光代)
請假委員
李委員良珠、林委員筱涵、陳委員明全、張委員國楨、鍾委員懿萍、蘇委員又德
5、 [bookmark: _GoBack]主席致詞：(略)
6、 業務單位報告：(詳后附簡報資料)
7、 查估作業單位簡報：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報告(詳后附簡報資料)
8、 評議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草屯鎮富林路一段660巷(S13號道路)瓶頸路段改善工程用地徵收，115年市價變動幅度，經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7條規定辦理完成，茲編製市價變動幅度評議表，提請評議。
說明：
一、本縣115年預定辦理「草屯鎮富林路一段660巷(S13號道路)瓶頸路段改善工程」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前經需用土地人南投縣草屯鎮公所，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9條規定完成徵收宗地市價查估作業，於114年12月1日提請貴會114年第5次會議評議通過，並提供需用土地人（南投縣草屯鎮公所）作為115年報送徵收計畫計算徵收補償價額基準在案。
前開115年擬定辦理工程用地徵收案，係以114年9月1日為估價基準日，其土地徵收補償市價評議結果，適用於1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間辦理徵收計畫報送、徵收公告及發價期程完成，惟該工程用地徵收案未及於6月底完成公告及發價作業，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30條規定，需計算土地市價變動幅度於6月底前送請貴會評定，於7月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7月至12月間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由需用土地人配合將先前取得之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清冊所載評定市價，依已評定之6個月間市價變動幅度自行計算調整徵收補償地價。
二、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7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計算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之作業步驟如下：一、分二期蒐集去年9月2日至當年3月1日（現期）買賣實例、去年3月2日至去年9月1日（基期）買賣實例。二、分期計算實例市價單價並排序。三、分期計算排序後百分位數二十五至百分位數七十五間案例市價單價平均值。四、現期市價單價平均值除以基期市價單價平均值，計算市價變動幅度。前項市價變動幅度計算之作業分區，原則以鄉(鎮、市、區)為單位，並得將地價變動情形相近之鄉(鎮、市、區)合併計算，鄉(鎮、市、區)內地價變動差異大之地區，得予分開計算。
三、前開徵收案，經依規分二期蒐集114年9月2日至115年3月1日（現期）買賣實例、114年3月2日至114年9月1日（基期）買賣實例，分期計算排序後百分位數二十五至百分位數七十五間案例市價單價平均值，並以現期市價單價平均值除以基期市價單價平均值，計算市價變動幅度結果，「草屯鎮富林路一段660巷(S13號道路)瓶頸路段改善工程」徵收市價變動幅度為101.20％(詳附件)。
綜合討論：
委員發言要點：無
表決情形：經出席委員全體同意。
決議：草屯鎮富林路一段660巷(S13號道路)瓶頸路段改善工程，115年土地徵收補償市價變動幅度經業務單位簡報及說明，全體委員均無意見，決議照案通過。
9、 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下午3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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